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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 年中小学生

视力监测主要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文件要求，严格落实学生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 2 次视力

监测制度，现就做好 2024 年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主要信息报送工

作通知如下。

一、报送时间

春季学期：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秋季学期：2024 年 9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二、报送项目

左眼裸眼视力、左眼屈光度，右眼裸眼视力、右眼屈光度。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科学有序、组织



协调本地区中小学校落实视力监测主要数据上报工作，及时掌握

和了解学生视力健康状况。近视防控关口前移，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和幼儿园开展 3—6 岁幼儿视力监测，掌握幼儿视力情况。

（二）规范检测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落实 《教育

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校园视力检测与近视防控相关服务工作的通知》，严禁无

资质机构入校开展视力检测，严厉打击虚假违法营销宣传行为，

严控近视防控产品和服务质量，严格视力监测数据安全管理，严

格视力检测与相关服务督导检查，进一步规范校园视力检测和近

视防控相关服务工作，切实维护儿童青少年健康和权益。

（三）加强条件保障。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中小学生和

幼儿视力监测服务保障，依托有关单位建立统一的监测队伍，落

实视力监测经费和设备。加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校医院、医务室

（卫生室、保健室等）力量，按标准配备校医，保障中小学生和

幼儿视力监测工作正常有序开展。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通过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优化视力监测工作。

（四）及时反馈家长。学校和幼儿园要及时通知家长查阅监

测结果，对视力异常的学生和幼儿，及时向家长反馈，告知家长

带孩子到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检查，做到早监测、早发现、早预

警、早干预、早矫治，控制近视发生、发展。

（五）提高报送质效。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依

托全国学生体质健康上报系统，严格按照报送时间，春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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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各进行 1 次视力监测相关数据的录入与上报工作。中小

学生视力监测相关数据录入工作由中小学校校医或专 （兼）职保

健教师负责，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严谨性、科学性。

四、联系方式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技术支持联系人：靳增超，电话：

010-66090906。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联系人：李涛，电话：

010-66096231。

附件：1. 全国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信息报送说明

2.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 （更新版）摘录

3. 标准对数视力表 （GB 11533—2011）摘录

教育部办公厅

2024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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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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